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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306 号）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交易所 2021年 7月 21日下发的（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306 号《关于对天

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的要求，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或本所）就关注函中要求信永中和说明的

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 请具体说明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与信永中和在工作安排、收费、

意见等方面是否存在分歧，信永中和与中审众环年审会计师是否充分做好审计沟通工作。

请信永中和和中审众环分别就上述问题作出说明。 

信永中和回复： 

本所于 2021 年 7月 18日上午接到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荣股份”）财务总监张庆先生电话，通知本所长荣股份拟更换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在此之前，长荣股份未与本所就 2021 年度的审计安排、收费、审计意

见等事项进行沟通。 

本所与长荣股份在以前年度的工作安排、收费、意见等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所也尚未根据本所业务承接和保持的相关规定，对是否保持长荣股份 2021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进行初步业务活动的相关评估。 

截止本回复之日，本所及上年度长荣股份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负责合伙人与负责经理

未收到中审众环任何形式的与换所有关的沟通文件。 

需要说明的是，本所承接和保持业务时，独立性评估是必要的程序。本所一贯遵循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客观、公正、独立性等各方面的要求，本所严格按照

质量控制准则、中国证监会有关注册会计师轮换的规定和本所有关独立性管理的规定承

接和保持业务。就长荣股份的财务报告审计业务连续保持的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应当轮

换的，均已按规定轮换，不存在独立性影响，过去与未来均是如此。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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